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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
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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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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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
腎)
(
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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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)
茸
參
滋
陰
修
還
少
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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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
爲
男
界
健
將
定
價
每
料
十
両
五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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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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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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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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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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丸
專
科
身
體
康
健
有
內
病
者
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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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君
子
注
意
 
特
價
收
八
折
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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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功
如
不
應
驗
原
價
加
倍
奉
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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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實
驗
救
星
內
消
五
淋
血
痔
丸
 

每
樽
二
圓
五 

④
夜
夢
遺
精
無
夢
洩
精
合
附
 

每
樽
壹
圓
五
 

㊄
主
治
三
角
虱
絕
種
靈
油
絶
痛
應
驗
 

每
椎
五
毛 

一 

⑥
實
驗
光
明
洗
眼
靈
丹
 

每
樹
二
毫
五
一
五
毛
 

®
扶
元
固
陰
養
神
丸
 

每
打
丸
七
毫
五
 

(0
除
痰
解
積
止
咳
化
滯
藥
露
 

每
樽
五
毫
 

@
天
文
氏
藥
膏
(
主
治
)
痔
瘡
火
傷
滚
水
傷
瘡
仔
拔
毒
生
肌
止
 

痛
妙
藥
 

五
毛 

包
愈
瀉
血
腸
風
血
淋
症
通
訊
藥
費
五
元
限
時
斷
根
 

△
本
氏
創
造
新
式
全
銅
質
丸
仔
機
全
副
沽
價
卅
五
元
永
用
不
敗
 

啟
者
敝
局
前
經
售
銷
補
品
尙
多
惟
是
再
函
定
購
者
實
亦
不
少
本
 

氏
爲
信
重
各
顧
客
計
故
敢
簡
略
服
丸
諸
君
雨
吿
見
功
效
無
訛
茲
 

將
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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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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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
下
證
明
彼
有
見
信
證
實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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逢
先
生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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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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卄
餘
元
來
信
有
四
次

Lum

 Fong,  M
ichel  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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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
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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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購
丸
仝
上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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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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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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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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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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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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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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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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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
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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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次
因
篇
幅
所
所
關
下
次
再
行
佈
吿
見
諒
以
上
瞒
藥
要
直
接
交
 

易
方
得
以
上
八
折
利
權
但
各
代
理
處
照
原
價
收
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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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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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前
線
是
日
溶
雪
。•
法
軍
各
士
卒
 

一
。。呈
下
槍
枝
2
執
起
鉄
鏈
鍬
雪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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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
革
黨
人N

N

炸
彈 

英
京
亠
《
號
電
。。英
國
警
察
當
局
。C

前
曾
拘
捕
愛
爾
 

一 
聲
命
黨
徒
二
名
:
處
以
極
刑
。
該
黨
爲
謀
報
復
 

計
。
是
日
在
英
國
四
處
一
施
放
炸
彈
"
專
在
郵
局
 

二
車
站
 
落
手
)
共
炸
傷
郵
員
三
名
云
。。

一■
俄
芬
戰
事
暫
無
解
决
希
望 

:
柏
林
六
號
電
 
。駐
俄
芬
•
兩
國
大
使
。一 是
日
相
繼
 

抵
京
。C

德
政
府
要
員
嗣
發
表
談
話
：
謂
俄
。芬 
戰 

事
：
暫
時
無
和
平
解
决
之
希
望
云
。

一•
倭
賊
又
造
謠
戰
勝
華
軍
訊

一 
上
海
七
號
驳
：
日
軍
代
言
人
稱
；
日
軍
北
進
部
隊
 

一
。 
業
攻
入
奔
夏
。q

綏
遠 $

役 
。自
昨
歲
十
二
月
廿
 

一
五
日
以
來
：
共
斃
華
軍
一 
萬
名
云
。。

宜
顯N

^

夕
殿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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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月
份
之
天
氣
雨
水
消
息

0
囘
兵
會
展
僱
用
東
亞
人

此
間
統
一
峰
兵
會
:
昨
致
電
國
防
部
長
羅
乍
斯
氏
 

。一
抗
議
僱
用
東
亞
人:
並
將
卑
詩
省
之
优
本
公
司
 

暨
板
廠
催
用
東
亞
人
者
開
列
，
謂
彼
等
色
(

對 

於
此
次
戰
爭
。。與
普
通
之
市
民
比
。。更
加
感
覺
嚴
 

重
，
倘
彼
等
本
人
以
及
彼
等
之
兒
子
6
爲
保
護
本
 

國
計
：
而
自
動
出
戦
一
是
則
要
求
僱
用
坎
人cc

係 

小
事
也
云

0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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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
做
賊
把
風
被
捉
 

昨
星
期
一
日
下
午
約
五
点
鐘
一
在
布
律
威
街
西
六
 

五
六
號
某
肉
料
店
被
人
破
門
入
內
盜
竊
 

幸
未
失
 

物
；
該
店
主
人
及
其
子
捉
獲
一
年
八
歲
西
童
。e
擬 

係
竊
匪
之
把
成
者
。一
已
交
警
察
處
置:
由
警
察
方
 

面
打
發
該
童
囘
家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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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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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月
份
之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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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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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歲
元
月
份
爲
雲
高
市
於
 

<
四
年
來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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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
和
者
:
降
雨
計
共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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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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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
二
•
八
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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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
光
普
照
時
間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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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小
時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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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分
鐘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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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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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爲
四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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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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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中
以
廿
九
日
之
溫
度
爲
最
高
。
寒
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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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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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六
度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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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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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低
一-
寒
暑
表
降
至
卄
 

六
度
云
：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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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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隻
 

昨
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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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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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五
街
西
三
八
。
三
舞
西
人
匹
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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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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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
本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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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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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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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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戲
之
消
息
 

振
華
聲
劇
團
一
本
擬
定
于
今
晚
公
演
「
縫
玉
葬
花
 

」
一
劇
一 
現
因
新
舊
曲
白
。
未
臻
完
善
:
須
俟
遲
 

日
編
排
妥
當 
一 
切
。
方
能
貢
獻
一 
惟
是
今
晩
乃
舊
 

歷
團
年
一 
而
僑
界
方
面
 

多
有
乘
休
息
之
暇
，娛 

樂
以
消
遣
良
夜
。
適
逢
節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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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名
劇
 

不
足 

以
新
觀
者
眼
福
 

是
以
隆
重
挑
選
壹
齣
奇
情
滑
稽
 

香
艷
肉
感
唱
情
五
花
八
門
偉
大
名
劇
「
蚌
精
封
相
 

」
。
由
萬
能
艷
旦
領
袖
小
非
非
領
銜
主
演
 

斯
劇 

乃
名
花
影
時
代
名
伶
張
淑
勤
之
眞
傳
祕
本
 
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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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
杞
審
定
選
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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譚
師
曼
參
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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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晚
小
非
非
封
 

相
坐
車 

手
段
與
別
不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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飾
銷
魂
蚌
精c

肉 

感
冶
艷
 

蘇
入
骨
髓
、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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妙
在
隱
隱
約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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霧
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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眞
有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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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
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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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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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嘅
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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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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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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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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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的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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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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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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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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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請
早
定
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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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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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
歷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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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演
一
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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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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猛
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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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染
狀
元
紅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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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
特
演
一
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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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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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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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城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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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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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
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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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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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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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
公
總
部
函
斥
陳
直
中 

大
埠
訊 

金
門
致
公
黨
總
部
 

昨
月
卄
四
晚
』
召 

集
緊
急
會
議
。
議
决
聲
討
汪
逆
精
衞
 

通
敵
賣
國
 

。。其
電
文
已
登
各
報
 
。幷
因
陳
直
中
假
託
洪
門
名
 

義 

在
廣
州
市
組
立
五
洲
華
僑
洪
門
致
公
總
幹
部
 

籌
備
會
 

且
稱
會
長
、勾
結
汪
逆
 

甘
爲
漢
奸
)
。 

竟
敢
散
發
傳
單
一
煽
惑
人
心
：
不
特
欺
騙
洪
門
人
 

士
一 
且
危
及
國
本
 

故
卽
席
議
决
 
一
飛
雨
痛
斥
之 

:
以
正
觀
聽
一
。

®

生
死
結
婚
統
計
局
之
報
吿

域
埠
六
號
逝
。 
據
省
政
府
衞
生
部
生
死
結
婚
統
計
 

局
報
告
、全
卑
詩
省
於
去
年
十
二
月
份
遭
汽
車
肇
 

禍
而
喪
命
者
計
共
十
三
人
。
患
毒
瘤
症
而
死
者
六
 

十
八
人
" 
就
全
月
一 
百
八
十
七
名
死
者
而
論
" 
幾

・
◎
中
華
會
館
討
汪
逆
之
公
誼
 

汪
逆
精
衞
認
賊
作
父
一
爲
虎
作
俵

C

甘
受
日
賊
 

(
指
使
二
組
織
傀
儡
政
府

<

近
更
變
本
加
厲
：
與
日 

一
賊
私
訂
密
約 

作
賣
國
殃
民
之
舉

C

凡
屬
我
中
華
 

民
族
。無
不
痛
心
切
齒
 
自
本
報
及
洪
門
聲
討
後
二
 

各
團
體
相
繼
而
起
。一
昨
中
華
會
館
與
抗
日
救
國
總 

會
。。特
聯
同
致
近
中
央
政
府
。聲
討
汪
逆
罪
惡
二 

並
請
嚴
緝
懲
辦
 
-
茲
將
其
電
文
照
錄
如
后
。 

重
慶
林
主
席
蔣
總
裁
鈞
鑒
一- 
汪
逆
與
敵
私
訂
密
約
 

C

全
僑
憤
甚
:
請
嚴
緝
懲
辦
一。， 

加
拿
大
溫
哥
華
中
華
會
館
抗
日
救
國
總
會
微
印
 

一 

0
本
埠
中
華
館
會
通
吿
腋
錄
 

一 本
坤
淸
龍
音
樂
研
究
社
 

放
映
抗
戰
畫
片
及
附
加
 

-
遊
藝
籌
款
 

添
置
樂
器
 

爲
將
來
參
加
各
界
社
會
 

一 
服
務
演
奏
 

闡
揚
國
粹
 
一 幷
附
設
兄
童
歌
舞
班
。 

以
訓
育
兒
童
優
美
德
性
 

請
中
華
會
館
代
發
通
吿
 

。
勉
各
界
僑
胞
購
券
參
觀
 

茲
照
錄
通
吿
于
后
、 

「
爲
通
吿
事
 

茲
接
國
音
樂
研
究
社
呈
稱
)
定 

于
本
月
十
一
日
(
星
黙
日
)
下
午 V
時
在
喜
市
定
 

•
街
東
資
路
戲
院
放
映
抗
戰
畫
片
，幷
附
加
遊
藝
- 

藉
向
僑
胞
募
款
 

添
清
樂
誹
及
開
辦
兒
童
歌
舞
 

一
班1
涵
養
兄
重
高
例
之
德
性
」
等
情
 
據
此 
二
旦 

一
該
社
向
來
爲
僑
界
社
會
服
務 

此
次
放
映
畫
片
及
 

一 
遊
藝
募
欵
。
仰
咨
界
僑
胞
跚
躍
朧
券
入
塲
參
觀
。 

玉
成
善
舉
 

爲
荷 

此
吿
」

0
馬
劉 
陳
吳
•
聯
婚
盛
况
 

A
本
埠
華
農
般
戶
馬
心
旭
翁
之
三
公
，寸
煥
驗
：
與 

劉
蓮
英
女r

於
元
月
小
九
日
在
協
和
教
會
行
結
 

婚
禮
、。証 
婚
人
牧
師
王
有
信
 

時
至
卜
午
六
点
。

於
每

“ 

肺
炎
,

.佔
一
人
。
死
於
肺
痛
病
者
卄
六
人
。。 

「
流
行
性
感
冒
四
人
。。在 
一 
歲
以
下

而
死
之
幼
孩
共
卅
六
名
云
。

嚙
坎
總
督
在
邸
內
失
足
跌
傷
 

柯
京
六
日
電
：
坎
拿
大
總
督
鉄
士
峰
氏S
士
：
今 

日
在
舍
邸
內
失
足
跌
倒
 

致
感
震
動

C

現
由
其
私
 

家
醫
師
診
治
一
女

■

大
雀
擾
人
伐
木
工
人
停
工
 

古
壁
省
那
蘭
打
埠
五
日
电
。
在
附
近
此
間
某
伐
木
 

工
塲
之
伐
木
工
人
、
均
要
停
工

C

事
因
有
等
大
雀
 

。
深
信
係
鷹
雀
或
北
極
貓
頭
鷹
亦
未
可
知
 
一
向
該 

等
工
人
猛
攻
也
一 
是
以
有
兩
名
省
差
特
前
去
該
地
 

点
調
查
其
小
之
究
竟
一
七

e
 
坎
空
軍
將
調
赴
國
外
抗
敵
 

何
京
六
日
宙
 

據
此
間
博
出
消
息c

駐
宛
地
辟
埠
 

坎
拿
大
皇
家
空
軍
第
立
行
一1
二
隊
♦
已
被
調
往
 

柯
京
 

於
是
月
初
 

第
一
一
二
隊
空
軍
 

已
有
一 

部
份
被
挑
選
聯
同
駐
都
朗
度
埠
之
第
甕
百
壹
十
隊
 

空
軍
開
赴
國
外
者
一
此
爲
空
軍
建
國
外
之
第
一
 

隊

云

- 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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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有
一

傷
五
處

昨
星
期
六
H
下
午
約
兩
点
卅
分
鐘

路
街
五

卜
玉
號
西
人
槩
斯
氏
被
刺
傷
五
處
一
幸
不
重
 

送 

入
公
醫
院
救
治
後
一
卽
打
發
回
家
)
未
拘
有
人
云
 

0
又

L

個
老
華
人
死
於
房
中
 

據
警
局
消
息
。
昨
在
片
打
街
東
一
七
六
號
某
屋
:
， 

發
覺
華
人
羊
謙
(
譯
春
)
年
七
十
歲
。
死
於
其
房
 

中

云

二

.

0
市
民
在
美
發
表
非
戰
言
論
 

昨
星
期
底
市
長
姊
路
闊
氏
 

到
去
美
國
舍
路
班
對
 

華
盛
頓
公
安
聯
合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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